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3〕2010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559269853
地址：珠海市梅华东路52号
法定代表人：单鸿
我局于2023年9月25日、2023年9月2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以上事实，有2023年9月25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3年9月27日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录像、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关于珠海市传染病综合防治楼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珠环建[2010]29号）、关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项目现状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珠香环建函[2016]17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项目（含传染病楼）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排污许可证、在线CODcr日数据图及小时数据图、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CODcr日数据（8.1--10.07）、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关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市2023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通知（珠环函[2023]18号）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廖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0月19日
